附件1

屯溪河街年度企划营销服务

合作项目任务需求清单

一、需求内容

通过开展屯溪河街年度企划营销服务合作，全面提升屯溪河街文商旅项目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运营能力，强化全案营销、主题活动、场景营造及游客引流实效，拓宽外部策划服务营收渠道。

二、合作内容与服务范围：

（一）核心服务内容：

屯溪河街年度全案营销服务：负责项目全年营销策划、主题活动策划执行、场景氛围打造、品牌宣传推广、游客引流活动落地等（包含但不限于五一、六一、端午、夏季、七夕、中秋、国庆、周年庆、冬季、跨年元旦、春节、小春假等节假日活动）。

1.方案与执行：编制全年策划方案、活动方案、场景方案、预算使用计划，自主完成全流程落地执行。

2.外部业务拓展：在我方授权与监管下，以我方名义对外拓展文商旅项目策划、运营服务，所有项目须事前报备审核。

3.团队与运营：自行组建专业项目团队，承担全部运营成本，自负盈亏。

（二）合作定位：

以屯溪河街年度策划为启动项目，同步开展外部文商旅策划服务拓展，形成“内部提质 + 外部增收”双轮驱动模式。

三、合作方式：

采取我方授权监管、对方运营执行、业绩对赌、营收分红模式，具体如下：

1.合作期限：1年，合作期满经我方综合考核合格后可续签1年。

2.双方分工：

我方：授权对方以我方名义开展业务，审核项目与方案，实施业务与财务监管，按约定获取收益；

对方：作为揭榜挂帅中榜单位，负责团队组建、方案编制、活动执行、宣传推广、客户对接、成本承担、风险兜底、自负盈亏；

3.业务管理：对方对外拓展业务须经我方审核确认，不得擅自以我方名义投标、签约。

四、业绩保障与收益分配：

1.经营任务指标：对方保证考核期内营业收入不低于启动项目全年度费用的2倍。

2.基础收益分红：我方按年度总营业收入的5%进行利润分红。

3.超额收益分红：超额完成2倍指标部分，按超额营收的3%另行分红。

4.未达标处理：未完成经营指标，我方有权终止协议；对方须按任务指标收入的5%一次性支付差额履约补偿金。

5.亏损与责任：合作期内所有经营亏损、安全责任、客诉、法律纠纷均由对方全额承担。

五、风控与监管措施：

1.业务审核监管：所有对外项目必须经我方评估确认，严禁违规以我方名义开展业务。

2.履约违约责任：对方虚构业务、侵权、造成损失须全额赔偿，并支付损失金额30%的违约金。

3.知识产权保障：对方确保策划、设计方案无知识产权纠纷，违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。

4.财务结算监管：按年度考核核算收益，规范收支管理，保障我方收益安全。

六、揭榜竞争性条件：

1.以考核期内的经营任务指标作为揭榜的竞争性条件。

2.考核期内，以全年费用的2倍为基准，揭榜方在此基准上上浮比例最高者即为中榜者（上浮比例不设上限）。如仅有一家单位参与揭榜，则该单位自动成为中榜者。


